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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游戏和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直播行业蓬勃发展。在蕴藏着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与

网络游戏直播相关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也频频发生，与此类案件相关的理论著作权纠纷也呈上升趋势。由

于我国网络游戏直播版权保护立法的滞后性，法律实践中出现了网络游戏直播原创性认定标准不一、版

权归属不明、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诸多问题。本文旨在探讨不同情况下作品认定权利归属后，提出完

善我国网络游戏播出版权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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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gaming and live streaming industries, the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is flourishing. While harboring enormous commercial interests, copyright in-
fringement disputes related to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also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oretical 
copyright disputes related to such cases are also on the rise. Due to the lagging legislation on cop-
yright protection for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in legal 
practice, such a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the originality of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unclear ownership of copyright, and unclear division of infringement liability. This ar-
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ttribution of work right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pro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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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online game live stream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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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游戏直播的含义 

网络游戏直播是指游戏主播利用互联网，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其游戏操作实时传递给观众的一种娱

乐方式。在直播过程中，主播与观众通过游戏画面相联系，观众可以接收游戏操作和主播的语音解说，

同时主播可以通过观众在直播公屏上的文字信息与他们互动。 
常见的网络游戏直播主要可分为两类：UGC 直播和 PGC 直播。UGC 直播是指用户自行创作内容的

直播形式，而 PGC 直播则是由专业团队生产的直播内容[1]。 
在 UGC 直播中，游戏操作者兼任游戏主播，主要内容是主播的个人游戏过程，并辅以独特的解说评

论，因而备受观众欢迎。而 PGC 直播则常见于大型游戏比赛，由电竞比赛主办方组织各游戏战队进行竞

赛，聘请职业解说员进行比赛解说，并有专业视频剪辑人员对游戏画面进行处理，最终形成直播画面。

尽管两种直播形式在形式和规模上存在差异，但其内容构成基本一致，都以游戏操作画面和语音解说为

主要内容。  

2.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类型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直播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游戏直

播者侵权，二是游戏直播平台侵权，三是双方共同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网络游戏直播是将原有画

面与直播画面相结合形成的新画面，由于新画面基于原有画面产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使用新画面

均需事先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和许可。在“王者荣耀”案 1中，被告运城阳光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在其自有平台“西瓜视频”上协助和教唆提供涉案游戏直播视频。运城阳光公司通过招募西瓜视频游戏

达人团成员，鼓励他们进行二次创作，同时要求他们的播放量、粉丝数和直播场次达到特定要求，此种

行为明显侵犯了腾讯公司的著作权。因此，运城阳光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行业惯例，游戏直播平

台作为主要商业主体和直播平台的搭建及提供者，在直播过程中获取了最大收益。因此，游戏直播平台

应承担事先获得游戏画面著作权人授权或许可的义务。然而，由于网络环境中侵权行为的即时性和便捷

性，权利人往往难以获取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对方的侵权行为和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侵权行为，

使得恶意侵权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这也是许多直播用户和平台在巨大利益诱惑下，仍愿意违法侵权的部

分原因。 

3.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著作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独创性认定标准不一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尚未统一。就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作品的独创性认定问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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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粤 73 民初 2858 号民事判决书与(2020)粤 73 民终 574~58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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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存在一定的争议。现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耀宇诉斗鱼关于“DOTA2”
游戏直播纠纷案 2以及网易诉华多“梦幻西游 23”游戏直播侵权案来进行深入探讨。 

在耀宇与斗鱼的诉讼纠纷中，耀宇公司获得维尔福公司的授权，独家享有 2015 年亚洲邀请赛的

“DOTA2”游戏实时直播权益。然而，斗鱼公司未经耀宇公司明确许可，擅自对这场赛事进行了直播，

并在直播页面上显著使用了与火猫 TV 相似的标识。这一行为极易误导观众，让他们误以为斗鱼公司得

到了耀宇公司的正式授权。因此，斗鱼公司凭借这一误导行为，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从而获得了额

外的流量和收益。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斗鱼公司的上述行为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反不正当竞争

法》中明确列举的侵权行为，但其行为显然违背了行业内公认的商业道德，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

秩序性。基于此，法院判定斗鱼公司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4 
在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网易)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多)之间的法律纠

纷引起了广泛关注。网易起诉华多，声称华多在其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擅自直播了网易享有著作权的“梦

幻西游 2”游戏，这一行为被网易认为是对其著作权的侵犯，并构成不正当竞争。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网易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确认了“梦幻西游 2”游戏画面具有类似于电影作品的属

性，网易公司依法享有其著作权。法院进一步指出，华多公司未经网易公司授权，便在其平台上直播了

该游戏画面，这一行为构成了对网易公司著作权的侵犯。尽管现行著作权法中并没有直接针对此类直播

行为的特定权利类型，但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兜底条款，对华多的行为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制。

对于这一裁决，华多公司和网易均表示不服，并提起了上诉。然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后，

最终维持了原判，并驳回了双方的上诉请求。在二审裁决中，法院明确指出，华多公司的直播行为并不

构成合理使用。这是因为华多在直播过程中直接使用了“梦幻西游 2”游戏的独创性表达，并且带有明

显的商业目的，其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对网易公司行使著作权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因

此，法院认为华多公司的行为既不符合合理使用的标准，也不属于所谓的转换性使用。这一司法裁决不

仅为类似游戏直播版权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也进一步明确了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的应用和保护

范围。 
这两起案例共同探讨了一个关键问题：游戏直播画面是否应当依据《著作权法》被认定为作品，而

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对作品独创性的界定。在著作权法领域，独创性的判定历来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的

问题。在评估独创性时，我们通常采用两个主要标准。首先，是创作高度标准，这意味着作品不仅需要

由著作权人独立完成，而且其创作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艺术或创造性高度。其次，我们遵循“额头流汗”

原则，该原则强调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劳动。只要创作者在表现形式上投入了辛勤的劳

动，其作品即被视为具有独创性[2]。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更多地侧重于作品的独立

创作性，而非其新颖性。这意味着，只要作品能够展现出创作者的独立思考和劳动成果，它就被视为具

有独创性，并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5这一原则对于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同样适用，为

相关领域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因此，这两起案例不仅为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问题提供了法律参考，

也进一步明确了在数字时代如何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二)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著作权的归属不明 
在涉及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侵权案中，各方最为关心的是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归属权问题。这一

归属权的明确，直接关系到主播是否涉嫌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3]。因此，在深入探讨网络游戏直播画

 

 

2参见：(2015)沪知民终字第 641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 552 号民事判决书。 
4《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做出的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

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统独立完成并且具有独创性的，应当认定为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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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作品属性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讨论其归属权。对此，业界和法律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

方认为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应归属于游戏厂商，而另一方则坚持应由游戏主播享有这一权益。 
1) 游戏厂商享有  
从游戏厂商与玩家签订的用户协议角度出发，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权益通常归属于游戏厂商。多家

知名游戏公司，如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均在其用户协议中明确指出对游戏整体及其内容的著作权声

明，涵盖了玩家交互式操作所形成的游戏画面。若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仅对游戏画面进行简单描述，采用

日常口语表达，那么他们在游戏直播画面的形成中并未提供显著的智力贡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倾

向于支持游戏厂商对游戏直播画面的权益。他们认为，游戏直播画面是对游戏作品的实质性使用，直播

中游戏画面占据显著比例，且观众能够清晰接收到游戏的全貌。同时，网络游戏的开发是一项高度复杂

的工作，涉及策划、剧本、美工、编程等多方面的投入。游戏厂商在游戏设计阶段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操作逻辑，玩家的操作自由度实则受限于开发者设定的框架。 
因此，玩家在游戏中更多地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而非创作者。他们主要贡献在于呈现游戏预设的

画面，而非创作新的内容。游戏直播画面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游戏厂商对游戏内容的精心设置，这也是

为何制作精良、广受欢迎的网络游戏直播更容易吸引大量观众的原因。基于以上分析，网络游戏直播画

面的权益应归属于游戏开发者。 
2) 游戏主播享有  
针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坚持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版权应归属于游戏主播。他们认为，游戏软件实

质上是玩家表达个性和创造力的工具，游戏开发者通过这一工具为玩家搭建了一个展现个人风格的平台。

在特定类型的游戏中，如绘画和建筑类游戏，玩家能够创作出具有艺术价值和情感表达的作品，这些作

品体现了玩家的创作特性，因此版权应归属于玩家。即使在网络游戏直播中，直播画面的独创性可能不

足以构成完整的作品，但画面内容实际上是对主播操作游戏过程的记录。主播通过独特的游戏操作和个

性化的解说，为观众呈现了差异化的直播内容。这种贡献使得主播在直播画面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主播作为录制者应当对其享有相应的权利[4]。这一观点强调了玩家在游戏创作和直播过程中的主

体性和创造性，认为玩家在游戏直播画面中的贡献应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尊重。 
(三) 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侵权责任划分不清 
网络游戏直播的多样化形式及其复杂的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为司法实践中准确判定侵权主体带来了

显著挑战，进而影响了公众对司法裁决的信赖度。通过对当前司法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游戏

直播画面的侵权行为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模式。首先，当游戏主播以个人玩家身份进行直播时，一旦出

现侵权行为，他们往往会成为直接的责任人，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并无太多争议。其次，当游戏直播平

台与主播建立劳务或合作关系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模式下，主播虽然创作了直播内容，但

所有权和其他相关权益通常归属于直播平台。主播仅依据协议享有收益的一部分。因此，当侵权行为发

生时，直播平台通常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直播平台能够轻易规避责任。尽管它们通

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接入、传输和分享等技术支持，但当它们成为直播内容的所有者时，仅仅

采取删除或断开链接等措施并不足以完全免除其法律责任。特别是在直播平台用户众多、直播内容即时

更新的情况下，进行全面的内容审核变得异常困难，这也可能导致直播平台面临过度承担责任的风险。

此外，对于新加入平台的小主播，如果他们在初期并未与平台签订有效协议，那么在发生侵权行为时，

确定责任主体将变得更加棘手。最后，第三方未经游戏开发商授权而进行的盗播行为，构成了第三种常

见的侵权行为。这类行为在大型直播平台中尤为突出，包括直接盗播和将游戏直播内容作为素材进行再

创作等多种形式。由于这些行为在法律定性上较为模糊，相关案件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审理和认定，才能

最终确定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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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游戏直播领域的侵权行为往往难以直接套用《著作权法》中关于侵犯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条款进行定性，这给法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法院通常不得不依赖于《著作权

法》中的“兜底条款”来维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或者将其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其他相关法律条款

进行规制。然而，这种法律定性的模糊性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并不充分，使得被侵权人在遭受侵害后难以

获得充分且具体的赔偿，这无疑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有时过于关注网络游戏直

播平台的直接侵权行为，却忽视了在复杂的商业模式中，平台与游戏主播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合作关系。

这种简化处理导致法院在侵权纠纷中往往机械地将网络游戏直播平台认定为侵权责任的主体。这种缺乏

深入理解的表面化责任划定方式，未能准确反映网络游戏直播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往往成为被起诉并普遍承担责任的一方。这种机械化的判

决方式相较于模糊的判决更具危害性。它不仅严重违背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原则，还可能对网络游戏直

播行业造成混乱，打击该行业的创新和发展积极性。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更加审慎地分

析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维护整个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4. 完善我国网络游戏直播画面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一) 细化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独创性判定标准 
在深入探讨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时，首要任务便是验证其是否符合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

基本认定条件，尤其是独创性这一关键要素。随着创作形式的日新月异，如何精确划定作品的独创性标

准成为了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品本身的多样性和内在复杂性，采用

一刀切的评判标准来界定所有作品的独创性显然是不够合理和科学的。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制

定专属的独创性评估准则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到网游直播画面，我们需要结合其特有的创作流程和呈现

方式，量身定制一套与之匹配的独创性评判标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网游直播画面是否具备受

著作权法保护的资格，还能为日后类似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通过这一努力，我们

期待能够为网游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找到一条既符合法理又切实可行的道路，确保创作者的权益得到

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网游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之所以频繁引发争议，根源在于网络游戏直播作为一个新兴领域，

其独特的性质与影响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全面认知。同时，现行法律在定义独创性时缺乏具体性，难以为

网游直播画面提供明确的法律保护指导。鉴于网游直播画面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立法上难以通过一

刀切的标准来简单判断其是否符合作品的法律定义。然而，过度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可能导致判决

结果的不一致和冲突。因此，在探讨网游直播画面的著作权保护时，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既能遵循法律基

本原则，又能灵活适应新兴领域特性的平衡策略，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为了精准评估网游直播画面的独创性，我们需要一个全面而实用的评估标准体系。首要步骤是细致

分析直播画面的核心要素，包括解说的专业水准、镜头回放技术的创新应用和独特的操作技巧，从而确

立一套基础评估标准，旨在科学衡量直播内容的原创性和创新性。随后，在整体评估阶段，我们将着重

关注直播画面的整体视觉表现，对相似内容进行深入的比对和分析，以揭示出能够展现创作者个性和创

意的独特元素。这种对比分析对于明确独创性的核心特质至关重要，同时也为司法实践中涉及此类案件

的裁决提供了重要参考。为确保标准制定的专业性和实效性，我们应设立一个专门的游戏直播研究机构。

鉴于网络游戏直播行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我们认识到单纯的理论研究难以全面满足实际需求。因此，

我们热忱邀请游戏开发者、直播平台、游戏主播等业界专家共同参与标准的制定工作，通过多方合作，

共同构建一套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紧密贴合行业实践的独创性评估标准。这样的合作模式将极大增强标准

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网游直播行业的著作权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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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确网络游戏直播中的侵权责任划分 
在直播平台或主播侵害著作权人权益时，我国法律仅通过《民法典》和《著作权法》进行规制。《民

法典》第 1195 条在面对部分侵权案件时可以被适当引用，但并不能完全应对实践中复杂的网络游戏直播

侵权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通常将这类侵权案件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无

法明确侵权责任的[6]。因此，在侵权责任方面应给予法院明确的裁判依据。 
当直播平台或主播侵犯著作权人权益时，尽管《民法典》和《著作权法》为我国提供了基础的法律

规制框架，但在面对网络游戏直播中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侵权现象时，这些法律条款的适用性便显得

捉襟见肘。尤其是《民法典》第 1195 条 6，虽然在某些案例中得到了应用，但鉴于网络游戏直播领域的

独特性和复杂性，其涵盖范围和实际适用性都显得相对有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面对网络游戏直播

侵权案件时，往往倾向于将其归类为不正当竞争，然而这种方法在明确界定侵权责任时显得不够清晰和

直接。为了加强对网络游戏直播中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规制，确保侵权责任的明确界定和司法裁判的公正

性，我们迫切需要为法院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法律裁判依据，以更有效地应对和处理这一领域的著作

权侵权案件。 
在当前游戏直播领域，中国网络游戏平台与游戏主播之间的合作形式呈现多元化，主要包括平台服

务模式、签约模式和合作分成模式。在平台服务模式下，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不形成直接的合同关系，

平台主要提供技术支持和网络服务。主播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但如果在直播中以游戏玩家的身份侵犯了

他人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主播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尽管直播平台与主播无直接合同约束，

但在得知侵权行为后，平台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侵权行为的进一步扩散。签约模式则通过合同确

立了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明确雇佣关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主播在直播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因此，若主播在直播中侵犯了他人著作权，直播平台作为雇主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合作分成模式

则是一种更为灵活的合作方式，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劳动雇佣关

系。双方共同商定直播的形式和内容，并分享直播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模式下，直播平台不仅是内容的

传播者，更是与主播共同创作直播画面的合作伙伴。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主播和直播平台均需承担侵权

责任。在对外责任上，直播平台将首先承担责任，然后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内部责任的划分。热门

主播在此模式下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的独特风格和模式往往能吸引大量观众。在司法实践中，若热

门主播对游戏直播画面有显著的个人贡献，法院可能会酌情减轻其侵权责任。对于盗播等第三方侵权行

为，若直播平台未能尽到监管职责，则需对第三方的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这一规定旨在激励直播平

台提高版权意识，积极与著作权人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直播环境。 
(三) 明确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权利归属 
当探讨不同类型的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权属问题时，确实存在着各自独特的规则[7]。首先，竞技类

游戏和角色扮演剧情游戏的直播画面，由于它们主要记录游戏过程，通常被视为录像制品。作为这些录

像制品的创作者，游戏主播自然拥有相应的权利。然而，由于这些直播画面在内容上大量使用了游戏作

品的内容，因此，主播在开播前应当获得游戏作品著作权人——通常是游戏厂商的授权或许可。其次，

沙盒类游戏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由于其开放性和给予玩家的高度操作自由，游戏主播在直播

过程中往往会对游戏进行个性化的演绎。在这种情境下，网络游戏直播画面被认定为演绎作品，主播作

为演绎者享有相应的著作权。但同样重要的是，主播在利用游戏作品进行创作之前，应当得到原游戏作

 

 

6《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

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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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权利人的授权，并支付相应的费用或报酬。如果主播未经游戏厂商的许可就擅自进行直播，即使他们

作为演绎者拥有演绎作品的著作权，这种行为依然构成侵权，主播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对

于那些为玩家提供充分自由创作空间的游戏，如建筑、绘画类游戏，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立智

力劳动和创意，使得他们成为了这些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创作者。因此，这些直播画面的著作权应当归

属于主播所有，因为它们凝聚了主播的创意和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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